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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

引 言

JJF 1001-2011《通用计量名词术语》、JJF 1032-2005 《光学辐射计量名词

及定义》、JJF 1059.1-2012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》和 JJF 1071-2010《国

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》共同构成本校准规范制订工作的基础性技术文件。本

校准规范为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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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源频闪测量仪校准规范

1 范围

本规范适用于照明的光源频闪测量仪值校准，测量的参数包含闪烁频率、闪

烁指数和闪烁深度。

2 术语

2.1 闪烁频率 frequency
闪烁频率是指光源的光周期性输出的频率。

2.2 闪烁指数 flicker index
闪烁指数表示为光输出的一个周期内，光输出平均值以上的面积除以光输出

光波形的总面积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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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. 频闪指数的定义

2.3 闪烁百分比（percent flicker）
闪烁百分比指在光输出波形的一个周期内，最大光输出值与最小光输出值之

差与最大光输出值与最小光输出值之和的百分比,即

%100
MINMAX

MINMAX 




II
IIPF

闪烁百分比又称调制深度（modulation depth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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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概述

频闪测量仪是用于测量光源频闪特性的设备，用于测量光源的闪烁频率、闪

烁指数和闪烁百分比。频闪测量仪一般由光度探头、高速 I/V转换器、电压采样

模块、数据处理模块和显示模块组成。光度探头将光照度信号的强弱信号转换成

光电流信号，经 I/V转换器转换成电压信号，由电压采集模块得到数字化的电压

信号，经数据处理后最终在显示设备上显示频闪特性的读数。

通常，频闪测量仪对光源的闪烁频率测量范围是（0~2000）Hz,，频闪测量

仪的采样速率至少在 10 kS/s，更高精度的频闪测量仪的采样速率应不低于 100
kS/s。

4 计量特性

4.1闪烁频率 ：(1 ~ 2000) Hz，MPE 0.2%
4.2闪烁指数 ：0 ~ 1，MPE 0.010
4.3闪烁百分比 ：0% ~ 100%，MPE 5%
注：以上指标不作合格性评定，仅供参考。

5 校准条件

5.1 环境条件

实验室的温度应处于在（233）℃范围内，相对湿度：≤70%。环境应清洁，

无腐蚀性气体，周围无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粉尘、震动和电磁场的干扰。

5.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

5.2.1 标准频闪测量仪

标准频闪测量仪响应时间低于 1×10-5 s,采样速率不低于 100 kS/s。闪烁频率

测量不确定度优于Urel= 0.1%（k=2），闪烁指数测量不确定度优于U = 0.01（k=2），
闪烁百分比 U = 2.0%（k=2）。

5.2.2 可编程闪烁光源

可编程闪烁光源由可编程信号发生器和 LED 光源组成。LED 光源的额定功

率应大于 1W。根据需要设定光源输出稳定光（即不存在闪烁，闪烁频率为 0 Hz），
或者频闪光，光波形为正弦波、方波或者三角波。闪烁频率可设定在 0 Hz至 2000
Hz之间。光强动态调节范围 0% ~ 100%。

5.2.3 积分球

积分球直径在 10 cm以上，不应有裂痕和凹凸不平等缺陷，密闭性良好。球

的内壁和球内挡屏等应均匀涂上一层白色漫反射涂料，涂层反射率 80%以上。积

分球开有三个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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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

6.1 校准项目

频闪测量仪的校准项目为闪烁频率、闪烁指数和闪烁百分比。

6.2 校准方法

6.2.1 实验前准备

可编程闪烁光源、积分球、标准频闪测量仪和待测频闪测量仪按照图 2的配

置安装，开机，预热。积分球光入射窗口 A，窗口紧贴放置 LED 频闪光源，且 LED

发光面朝向积分球内部。另外两个窗口是探测器窗口 B和 C，放置标准频闪测量

仪和待测频闪测量仪的探头。

图 2. 频闪测量仪的校准装置

6.2.2 校准过程

6.2.2.1 打开可编程闪烁光源点亮 LED

根据需要设定光源输出稳定光（即不存在闪烁）或者频闪光源，光波形为正

弦波、方波或者三角波。闪烁频率设定在 0 Hz 至 2000 Hz 之间。推荐设定的频

闪频率依次是（0，10，50，60，100，120，500，1000，2000）Hz,闪烁百分比

设定在 20%±10%，50%±10%或 100%。

6.2.2.2 记录实验数据

启动标准频闪测量仪和待校准频闪测量仪的频闪特性值测量，测量持续时间

在 1s 以上。分别记录标准频闪测量仪和待校准频闪测量仪的闪烁频率读数，闪

烁指数读数和闪烁百分比读数。

6.2.2.3 更变条件后再次测量

在完成 6.2.2.2 的数据记录后，按照 6.2.2.1 更变可编程闪烁光源的光波形

或闪烁频率，待光源稳定后，重新执行 6.2.2.2 记录实验数据，直到满足 6.2.2.4

最低校准点数量要求。

6.2.2.4 最低校准点数量要求

可编程闪烁光源设定完成并点亮 LED，读取标准频闪测量仪和待测频闪测量

AB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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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的频闪特性参数值并完成记录，称为完成一个校准点的测量。至少完成 6个不

同条件的校准点的校准。

6.3 数据处理

6.3.1 闪烁频率

每一个校准点，计算当前校准点的闪烁频率相对示值误差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STD

STDT

f
ff 

 （1）

其中：
 ——闪烁频率的相对示值误差；

Tf ——待测频闪测量仪的闪烁频率读值；

STDf
——标准频闪测量仪的闪烁频率度值。

6.3.2 闪烁指数

每一个校准点，计算当前校准点的闪烁指数示值误差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STDT -FIFIFI  （2）
其中：

FI —— 闪烁指数的示值误差；

TFI ——待测频闪测量仪的闪烁指数读值；

STDFI
——标准频闪测量仪的闪烁指数度值。

6.3.3 闪烁百分比

每一个校准点，计量当前校准点的闪烁百分比示值误差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
STDT -PFPFPF  （3）
其中：

PF —— 闪烁百分比的示值误差；

TPF ——待测频闪测量仪的闪烁百分比读值，%；

STDPF
——标准频闪测量仪的闪烁百分比读值，%。

7 校准结果表达

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上反映，校准证书数据页格式见附录 A。

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：

a) 标题：“校准证书”；

b)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；

c) 进行校准的地点（如果与实验室地址不同）；

d) 证书的唯一性标识（如编号），每页及总页数标识；

e)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；

f)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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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) 进行校准的日期，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，应说明被校对象

的接受日期；

h)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应用有关时，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；

i)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，包括名称及代号；

j)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；

k) 校准环境的描述；

l)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；

m)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；

n）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、职务或等效标识；

o）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；

p）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证书的声明。

8 复校时间间隔

光源频闪测量仪的复校时间建议为 1年。使用特别频繁时应适当缩短，如果

发现测量结果异常时，应随时进行校准。使用者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

校时间间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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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

光源频闪测量仪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

证书编号：

校准不确定度说明：

校准员： 核验员：

序

号
波形

标准值 仪器显示值

频率

（Hz）

闪烁

指数

闪烁

百分比

频率

（Hz）

闪烁

指数

闪烁

百分比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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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

光源频闪测量仪校准原始记录参考格式

送检单位及地址:

仪器型号:

仪器编号:

温度： 湿度：

校准员： 核验员：

校准日期：

序

号
波形

标准值 仪器显示值

频率

（Hz）

闪烁

指数

闪烁

百分比

频率

（Hz）

闪烁

指数

闪烁

百分比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

JJF ××××-××××

8

附录 C

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

C.1 闪烁频率测量不确定度分析

C.1.1 校准方法

采用标准频闪测量仪和可编程频闪光源，按本规范的相关规定开机预热，

测量待校准频闪测量仪的的闪烁频率示值。

C.1.2 数学模型

C.1.2.1 建立数学模型：

1-
STD

T

STD

STDT

f
f

f
ff




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C.1）

式中：
 ——闪烁频率示值误差；

STDf
——闪烁频率标准值；

Tf ——闪烁频率测得值。

C.1.3 不确定度分量评定

C.1.3.1标准频闪测量仪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,1
标准频闪源由信号发生器驱动 LED 光源产生。标准闪烁频率值由标准频闪

测量仪测量得，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rel=0.01%(k=2)，则相对标准不确定度

%005.0rel,1 u 。

C.1.3.2光源频闪测量仪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rel,2
以某一光源频闪测量仪为例，在 3 min内重复测量 6次，测量结果如下：

次数 1 2 3 4 5 6

读数（Hz） 10.00 10.00 10.00 10.00 10.00 10.00

考虑使用仪器读数的最小有效位的半值作为仪器的重复性则

%05.0
10.00
0.01

2
1

rel,2 u

C.1.3.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

不确定度来源 ui（%）

urel,1 标准频闪测量仪 0.005%

urel,2 待测光源频闪测量仪重复性 0.05%

以上各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，所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：



JJF ××××-××××

9

%051.02
rel,2

2
rel,1crel,  uuu

C.1.4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

取 k=2， %11.02 crel,rel  uU (k=2)

C.2 闪烁指数测量不确定度评定

C.2.1 校准方法

采用标准频闪测量仪和可编程频闪光源，按本规范的相关规定开机预热，

测量待校准光源频闪测量仪的闪烁指数示值。

C.2.2 数学模型

STDT -FIFIFI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C.2）
式中：

FI ——闪烁指数的示值误差；

TFI ——待测频闪测量仪的闪烁指数读值；

STDFI
——标准频闪测量仪的闪烁指数度值。

C.2.3 不确定度分量评定

C.2.3.1标准频闪测量仪引入的不确定度 u1
标准频闪源由信号发生器驱动 LED光源产生，其闪烁指数由标准频闪测量

仪测量得，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U=0.002(k=2)，则不确定度分量 1u =0.001。

C.2.3.2光源频闪测量仪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2

以某一光源频闪测量仪为例，在 3 min内，测量 6次，测量结果如下：

次数 1 2 3 4 5 6

输出值 0.488 0.487 0.488 0.488 0.488 0.489

应用极差法，C=2.53则 00079.053.2/002.02 u

C.2.3.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

不确定度来源 ui

u1 标准频闪测量仪 0.001

u2 待测光源频闪测量仪读数重复性 00079.0

以上各项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，所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：

0015.02
2

2
1c  uuu

C.2.4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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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k=2， 003.02 c  uU (k=2)

C.3 闪烁百分比测量不确定度评定

C.3.1 校准方法

采用标准频闪测量仪和可编程频闪光源，按本规范的相关规定开机预热，

测量待校准光源频闪测量仪的闪烁百分比示值。

C.3.2 数学模型

STDT -PFPFPF 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C.3）
式中：

PF ——闪烁百分比的示值误差；

TPF ——待测频闪测量仪的闪烁百分比读值，%；

STDPF ——标准频闪测量仪的闪烁百分比读值，%。

C.3.3 不确定度分量评定

C.3.3.1标准频闪测量仪引入的不确定度 u1
标准频闪源由信号发生器驱动 LED光源产生，其闪烁百分比值由标准频闪

测量仪测量的。其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=0.4%(k=2)，则不确定度分量

1u =0.2%。

C.2.3.2光源频闪测量仪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u2
以某一光源频闪测量仪为例，在 30min内，同一区域重复测量，测量结果如

下：

次数 1 2 3 4 5 6

测量值（%） 29.06 29.05 29.03 28.88 29.10 29.05

应用极差法，C=2.53则 %087.053.2/88.2810.292  ）（u

C.2.3.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

不确定度来源 ui

u1 标准频闪测量仪 0.2%

u2 光源频闪测量仪重复性 0.087%
以上各项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，所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：

2%2.02
2

2
1c  uuu

C.2.4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：

取 k=2， 4%4.02 c  uU (k=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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